澎湖縣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專家學者委員遴選作業要點
1、 澎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遴選具有環境影響評估（以下簡稱環評）相關學術專長及實務經驗之專家學者，擔任環評審查委員會專家學者委員，特訂定本要點。
2、 本府環評專家學者委員須具備環評相關學術專長及實務經驗，並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
（1） 大專院校教授、副教授。
（2） 曾任各機關環評審查委員會委員，滿二年以上者。
（3） 行政機關簡任級以上從事環評相關項目職務，滿二年以上者。
（4） 其他具有特殊專長，經專案認定者。
3、 本府環評專家學者委員之專長，應含括自然、生活、社會環境領域，並力求各領域委員之人數均衡。
4、 [bookmark: _GoBack]本府為遴選環評專家學者委員，得公開接受行政機關、大專院校等之推薦。推薦表如附件。
5、 符合第二點資格之專家學者名單，經簽請縣長遴選後聘任之，專家學者委員於任期內辭職或出缺時，其替補人選由縣長自符合第二點資格之專家學者名單內遴選適當人選聘任之。
6、 遴選委員會委員均為無給職。 
7、 本要點經縣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澎湖縣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委員推薦表
茲依據澎湖縣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專家學者委員遴選作業要點規定，推薦專家學者委員建議人選，並已徵得當事人同意提供以下資料:
1、 基本資料
	姓名
	
	性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電話
	
	傳真
	
	E-mail
	

	住址
	
	
	
	
	

	資格證明
	請自行勾選並檢具相關證明文件：
□	大專院校教授、副教授         □	曾任各機關環評審查委員會委員，滿二年以上者
□		行政機關簡任級以上從事環評相關項目職務，滿二年以上者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學經歷
	最高學歷
	學校:
	科系:
	學位:

	專長
	

	經      歷
	與環境影響評估專長相關（實務/教學/研究）經驗
	起訖年月
	年資（年）

	
	
	
	

	
	
	
	

	
	
	
	

	現職（含單位及職稱）
	


四、推薦事由（請就專業性、代表性、公正性等加以敘述）
	

	

	

	


推薦單位（或代表人）簽章：
被推薦人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澎湖縣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專家學者委員遴選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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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專家學者委員遴選作業要點   一、   澎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遴選具有環境影響評估（以下簡稱環評）相 關學術專長及實務經驗之專家學者，擔任環評審查委員會專家學者委員，特 訂定本要點。   二、 本府環評專家學者委員須具備環評相關學術專長及實務經驗，並符合下列資 格之一者：   （一） 大專院校教授 、 副教授。   （二） 曾任各機關環評審查委員會委員，滿二年以上者。   （三） 行政機關簡任級以上從事環評相關項目職務，滿二年以上者。   （四） 其他具有特殊專長，經專案認定者。   三、 本府環評專家學者委員之專長，應含括自然 、生活 、社會環境 領域， 並力求 各領域委員之人數均衡。   四、 本府 為遴選 環評專家學者委員， 得 公開接受行政機關、大專 院 校 等 之推薦。 推薦表如附件。   五、 符合第二點資格之專家學者 名單 ， 經簽請縣長遴選後聘任之，專家學者委員 於任期內辭職或出缺時，其替補人選由縣長自符合第 二 點資格之專家學者名 單內遴選適當人選聘任之。   六、 遴選委員會委員均為無給職。     七、 本要點經縣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